芒市司法局关于2017年部门预算

公开的补充说明
芒市司法局于2017年2月20日对本单位2017年部门预算进行了公开，现根据《芒市财政局关于2017年部门预决算公开专项检查存在问题整改工作的紧急通知》要求，作以下补充说明：

1、 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的说明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收入838.77万元，全部为财政拨款支出。与2016年部门预算总收入597.98万元相比较增加240.79万元，增加40.27%。主要是人员经费、建设项目的增加。
2017年部门预算总支出838.7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738.77万元。

2017年用于人员工资、保障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738.77万元。与2016年部门预算总支出597.9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597.98万元相比总支出增加240.79万元，增加40.27%，其中：基本支出增加140.79万元，增加23.54%。
1、工资福利支出524.35万元，与2016年工资福利支出399.95万元相比较增加124.40万元，增加31.1%
2、商品和服务支出54.31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1.25万元，增加2.36%。
3、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160.11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15.14万元，增加10.44%。

4、项目支出
2017年度开展工作中，建设项目资金支出100万元，主要用于芒市司法局业务用房100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100万元。
2、 机关运行经费安排的情况说明
2017年部门预算机关运行经费54.31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1.25万元，增加2.36%。其中：办公费31.23万元，与2016年相比无增减变化；业务费14万元，与2016年相比减少0.25万元，下降1.75%；工会费8.07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1.52万元，增加23.21%；退休公用经费0.8万元，与2016年相比增加0.05万元，增加6.67%；其他一般公用经费0.21万元，与2016年相比减少0.07万元，下降25%。
3、 政府采购安排的情况说明
2016、2017年部门预算均对政府采购未列预算。

四、名词解释

1、政府采购：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2、财政拨款收入: 指本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3、基本支出: 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 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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